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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贵州长征
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征电气”）为被告之一。3、涉案的金额：原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威海银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四川都江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控股”）、
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贵州长
征电气有限公司、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承担277,289,224.57元（借款本金及暂计至2024年9月12日的利息、逾期罚息）。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尚未开庭，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但本
案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开展构成实质影响。本案所涉的担保事项发生在公司收购长征电气之
前，且原股东天成控股未如实向公司披露本案中所涉及的长征电气对外担保事项，根据收购协议，公
司有权要求天成控股履行赔偿责任，并承担长征电气因本案遭受的全部损失，代长征电气直接偿还
支付；公司亦将积极主张长征电气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长征电气于近日收到甘肃矿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2024)甘 95民初 41号）以及兰州三维汇成置业有限公司的《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
件。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兰州三维汇成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0296720209G，住兰州市城关区

高新雁南路447号2层201室。
法定代表人：许利庆，公司董事长。
被告1：杭州荷修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0743411668，住杭州市下城区沈家

路133号203室。
法定代表人：吴树华。
被告 2：威海银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562536579H，住威海火炬高

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海路1号银河风电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姜孔庆，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 3：四川都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1716092609H，住四川省成都

市都江堰市四川都江堰经济开发区堰华路615号都江堰市中小企业园13号楼321号。
法定代表人：姚国平，公司董事长。
被告 4、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50019935485XA，住北

海市西藏路银河软件科技园专家创业区1号。
法定代表人：黄健，公司经理。
被告5：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796622C，住贵州省遵

义市汇川区武汉路临1号。
法定代表人：高健，董事长。
被告 6：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05521076H，住江西省南

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大道。
法定代表人：徐海军，公司董事长。
被告 7：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19859654X5，住柳州

市阳和工业新区阳旭路6号。
法定代表人：徐海军，公司经理。
被告8：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47092890594，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

区电子路98号。
法定代表人：叶德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告9：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680161093P，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

区武汉路临1号。
法定代表人：赵建民，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10：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50500794322107Q，住北海市西藏

路银河软件科技园专家创业区1号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林国珍，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二）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杭州荷修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99,999,999.39元，截止2024年9月12日的利息、逾期罚息77,089,225.18元，以上本息合计277,089,224.57元，并承担自2024
年9月13日起以尚欠借款本金199,999,999.3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1%的标准计算至全部借款本金
还清时止的利息；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威海银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四川都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北海银河生物
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天成控股、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对以上 199,999,999.39元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20万元及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由以上被告共
同承担。

（三）原告主张的事实及理由
根据原告兰州三维汇成置业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描述，2017年5月27日，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汇支行（以下简称“兰州银行”）与被告杭州荷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修贸易公司”）签订
《借款合同》，约定兰州银行向荷修贸易公司提供借款金额2亿元，期限三年，即自2017年5月27日起
至2020年5月27日止；借款年利率为5.4%，按月结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逾期归还借款本息的，在
合同约定利率基础上加收50%的逾期利息为8.1%。

同日，兰州银行与被告威海银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四川都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北海银河生物
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天成控股、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长征电气、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前述公司
为被告荷修贸易公司在兰州银行处的2亿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
务人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
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合同签订后，兰州银行依约发放 2亿元贷款，但合同期满后，借款人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
务，各担保人也未履行代偿义务。2020年12月23日，原告兰州三维汇成置业有限公司与兰州银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兰州
银行上述债权。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存在小额诉讼事项，均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事项披露标准，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涉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1、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但本案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正常开展构成实质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本案所涉的担保事项发生在公司收购长征电气之前，根据当时收购协议，原股东天成控股未
如实向公司披露本案中所涉及的长征电气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可通过司法途径向天成控股追索，公
司有权要求天成控股履行赔偿责任，并承担长征电气因本案遭受的全部损失，代长征电气直接偿还
支付。3、根据天成控股于2024年11月11日发布的《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关于本次
诉讼其披露：“经公司核查，尚未发现涉及该案的相关协议，未能查询到相关印章使用登记记录，案件
所涉事项待公司进一步核实”。公司后续将会向相关方核实担保事项的具体情况，并与律师认真商
讨应诉方案，积极主张长征电气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如发现其他违法、违规事项，公司将采取向监管
部门举报、公安报案等手段维护合法权益。4、假设本案发生最不利的判决结果，要求长征电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
对公司承担责任。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长征电气注册资本 1,000万元，长征电气未经审计的净资
产为6,137.2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83%），其中：实收
资本1,000万元，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合计5,137.20万元，长征电气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4,389.43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40%）。公司还可通过司法途径向本案其他被告方进行
追索。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不存在对长征电气该笔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长征电气名下未拥有目前生
产经营所需的厂房、土地、设备等生产资产，因此假设发生最不利的结果，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开展构成实质影响。

六、备查文件1、甘肃矿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甘肃矿区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3、《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88608 证券简称：恒玄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8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2889弄长泰广场B座10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8
98

42,446,174
42,446,174
35.4713
35.471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120,045,55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数为382,210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赵国光先生主持；
3、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广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2,439,495
比例（%）
99.9842

反对
票数
4,266

比例（%）
0.0100

弃权
票数
2,413

比例（%）
0.0058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2,420,887
比例（%）
99.9404

反对
票数
22,874

比例（%）
0.0538

弃权
票数
2,413

比例（%）
0.005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2,437,495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7,387

比例（%）
0.0174

弃权
票数
1,292

比例（%）
0.0031

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2,435,127
比例（%）
99.9739

反对
票数
7,679

比例（%）
0.0180

弃权
票数
3,368

比例（%）
0.008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25,727,660
9,969,478
6,740,357
2,694,399
4,045,958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714
99.7961
99.9215

反对
票数

0
0

7,387
4,212
3,175

比例（%）

0.0000
0.0000
0.1094
0.1560
0.0785

弃权
票数

0
0

1,292
1,292
0

比例（%）

0.0000
0.0000
0.0192
0.0479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前三季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709,835

16,707,467

比例（%）

99.9480

99.9339

反对

票数

7,387

7,679

比例（%）

0.0441

0.0459

弃权

票数

1,292

3,368

比例（%）

0.0079

0.02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薛晓雯、朱怡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在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方面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28 证券简称：返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1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回购了上海

睿净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睿净”）2022年度、2023年度业绩承诺补偿股
份共计4,952,859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424,225,236股的1.17%。公司将对前述股份予以注销，本次
股份回购注销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2022年度、2023年度
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回购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方案内容及审批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5

月 19日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 2022年度业绩
补偿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人民币1元回购14家业绩补偿义务方所持129,236,823股公司股份并予以注销。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
年5月20日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2023年度业
绩补偿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人民币1元回购14家业绩补偿义务方所
持182,263,652股公司股份并予以注销。2022年度、2023年度业绩补偿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9日、2024年4月27日
披露的《关于上海中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业绩补偿暨拟回购注销股份
的公告》《关于上海中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业绩补偿暨拟回购注销股
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2024-014）。

二、回购实施情况
因实施2022年度业绩补偿方案，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26日、10月16日、2024年4月17日回购13家业绩补偿方股份合计127,181,957股，合计支付人民币0.98元，并依据相关规定注销前述已回购

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9日、8月2日、10月18日、10月19日、2024年4月19日及4
月23日披露的《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注销完
成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2023-028、2023-030、2023-031、2024-009、2024-011）。

因实施2023年度业绩补偿方案，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9日、9月13日回购13家业绩补偿方股
份合计179,365,659股，合计支付人民币0.98元，并依据相关规定注销前述已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8月13日、8月14日、9月19日、9月20日披露的《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2024-043、2024-052、2024-054）。2024年11月11日，公司以0.04元人民币的总价回购上海睿净2022年度、2023年度应补偿股份4,952,859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424,225,236股的1.17%。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2023年4月29日首次披露2022年度业绩补偿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止，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业绩补偿方完成了股份协议转让事宜，除此以外，前述主体未发
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在上述期间内，因公司实施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
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被激励对象于2024年10月23日获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除前述公开
信息外，公司第九届及第十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法定任期中未发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
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4年11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本

次所回购的股份合计4,952,859股并及时按规定办理后续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股份
无限售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数量（股）
7,555,877

416,669,359
424,225,236

比例（%）
1.78
98.22
100

本 次 回 购 、注 销 数
（股）

4,952,859
0

4,952,859

本次注销后
数量（股）
2,603,018

416,669,359
419,272,377

比例（%）
0.62
99.38
100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4,952,859股，本次拟注销4,952,859股。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已回购股

份将剩余0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95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鉴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2023年度业绩未满足《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相关业绩考核条件，以及28名激励对象因不再具备激励条件和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退出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决定对上述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215,450股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15,215,450

注销股份数量（股）
15,215,450

注销日期
2024年11月1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公司2023年度业绩未满足《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相关业绩考核条
件，以及28名激励对象因不再具备激励条件和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退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公司拟对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215,450股予以回购注销。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分别就以上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22日披露的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4-40）。2024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6月7日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4-49）。

公司已根据有关规定就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7日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50）。截至申报期间届满之日，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本次回购
注销事项提出异议，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1.经营业绩未满足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条件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及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3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23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2,272.96万元，公司2023年度业绩未达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的考核指标。因此，公司将回购注销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股份授予的21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未满
足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条件的10,739,850股限制性股票。2.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条件及自愿退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鉴于28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条件（其中：1名激
励对象因职务调整为职工代表监事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1名激励对象因退休不具备激励条件，26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及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退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因此，公司将对上述30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4,475,600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其中：因激励对象职务调整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201,000股；因激励对象退休拟
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 134,000股；因激励对象离职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 3,537,600股；因
激励对象自愿退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603,000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245人，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15,215,450股，

公司已足额支付股份回购款项。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共计 11,065,300
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设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2671589），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了回购注销申请，预计本
次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11月15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26,280,750

3,425,208,704
3,451,489,454

比例（%）
0.76
99.24
100.00

变动数（股）

-15,215,450
0

-15,215,45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1,065,300

3,425,208,704
3,436,274,004

比例（%）
0.32
99.68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注销事项完成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2021年限
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
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取得了现

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
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尚需按照《公司法》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的减资手续及完成相关股份注销登记，并依法履行后
续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5011 证券简称：杭州热电 公告编号：2024-071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2日下午 14:00-15:00通过网络平台“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召开了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2024年 10月 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2024年11月12日，公司董事长刘祥剑先生，
总经理俞峻先生，独立董事倪明江先生，董事会秘书徐佳女士出席了本次说明会。参会人员就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答情况
问题1：新国九条要求将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纳入企业内外部考核评价体系。目前不少央国企已

经将市值管理纳入考核指标，并作为2024年重点任务。请问贵公司是否有此考虑？
回复1：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始终把做好企业经营作为价值创造的核心，重视可持续发展

和股东的长远利益；未来，公司将积极顺应国家政策导向，更加重视市值管理和投资者回报，采取措
施切实“提质增效重回报”，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2：公司最新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是怎么样的？
回复2：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募投项目之一“浙江安吉天子湖热电燃煤耦合一般工业固

废热电联产技改项目”已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已结项。（具体可详见公司于10月1
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其余
最新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公司在上交所披露的《杭州热电：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后续的进展公告。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3：请问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是怎么样的？会每年高分红吗
回复 3：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可以参照披露的《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具体分配情况届时将根据公司所处阶段、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等视情

形决定。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4：公司是否会并购重组扩大公司规模和行业地位
回复4：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若筹划重大事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5：公司在成本管控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回复5：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修订了《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办法》，将进

一步提高财务管理和内控水平，优化管理以提升企业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实现“高质量，高水平，可
持续”发展；同时公司将加大自动化、信息化拓展力度，通过科技赋能，全面实现“安全生产、节能降
耗、提质增效、绿色环保”的目标。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6：尊敬的董秘您好！目前市场推出的公司回购贷、股东增持贷引起市场高度关注，带来很
好的市场曝光率和美誉度，请问公司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

回复6：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若筹划重大事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7：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上如何发挥作用？
回复7：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着力加强董事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外部独立董事，切实发挥独

立董事在科学决策和监督的作用，扎实做好独立董事履职服务支撑，促进公司高质量运行和规范运
作。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8：公司9月30日的股东人数是多少？
回复8：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根据相关披露要求，公司在定期报告中

会披露股东人数。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普通股股东总数为28,069户。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阅。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0712 证券简称：南宁百货 编号：临2024-048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无偿划转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日，公司控股股东南宁威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威宁集团”）及持股5%以上

股东南宁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宁产投”）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西区国资委”）及南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南宁市国资委”）书面批复，同意威宁集团将其所持有的南宁百货109,511,545股A股股份（占南宁
百货总股本的20.11%）无偿划转给南宁产投。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本次股份转让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近日，威宁集团及南宁产投收到广西区国资委及南宁市国资委书面批复，同意威宁集团将其所
持有的南宁百货109,511,545股A股股份（占南宁百货总股本的20.11%）无偿划转给南宁产投。具体
内容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4年10月16日，威宁集团与南宁产投签订《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
议》。威宁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其持有的我公司109,511,54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南宁百货
总股本的20.11%）划转给南宁产投。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前，威宁集团持有我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109,511,545股，占南宁百货
总股本的20.11%；南宁产投持有本公司股份30,200,000股，占南宁百货总股本的5.54%。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威宁集团将不持有南宁百货股份，南宁产投将持有南宁百货股份
139,711,545股，占南宁百货总股本的25.65%。

上述内容详见2024年9月3日、2024年10月1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公告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次权益变动进展情况
近日，威宁集团及南宁产投收到广西区国资委及南宁市国资委书面批复，同意威宁集团将其所

持有的南宁百货109,511,545股A股股份（占南宁百货总股本的20.11%）无偿划转给南宁产投。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
2.本次无偿划转股份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南宁产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仍为南宁市国资委。
本次股份转让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本公司将密切

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3843 证券简称：正平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2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海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平股份”）于2024年11月12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青证监措施字〔2024〕9号（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警示函》主要内容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彭有宏、闫文文：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8月 30日披露的《关于暂时无法按期归

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显示，公司暂时无法按期足额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9
亿元募集资金。我局于2024年9月3日向公司发出监管提醒函，督促公司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归还临
时补流的募集资金并及时披露相关事项进展。截至2024年11月11日，1.9亿元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

未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也未披露相关事项进展。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

监会公告〔2022〕15号）第九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三条的规定。
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彭有宏、时任财务总监闫文文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82号）第四条、五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
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提高规范运
作意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二、其他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警示函》中的相关事项，将认真进行整改，进一步增强规范运作意识，

持续加强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强化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管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
运作水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88561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4-039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26号院奇安信安全中心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5
245

245,447,579
245,447,579
46.8403
46.84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齐向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徐文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4,918,114
比例（%）
99.7843

反对
票数

451,478
比例（%）
0.1839

弃权
票数
77,987

比例（%）
0.031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3,429,554

比例（%）

97.7901

反对

票数

451,478

比例（%）

1.8844

弃权

票数

77,987

比例（%）

0.32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上述议案1关联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天宁、白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88225 证券简称：亚信安全 公告编号：2024-082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江苏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

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4〕214号——《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汤虚谷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的主要内容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汤虚谷：
2022年2月25日，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1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3年2月25日
董事会决议期限届满，公司未及时赎回 5.6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直到 2023年 4月 7
日才召开董事会审议未来12个月的现金管理额度。对于2023年2月25日至2023年4月6日之间的
现金管理情況，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和《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第
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前述事项中，汤虚谷作为公司财务总监未能勤勉尽责，督促上市公司规范使

用募集资金，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四条和《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第三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
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们应当强化合法合规意识，加强
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我
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
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将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学习，努力提升规范运作意识，优化公司治理水平，强化信息披露管理，避免类似问题再
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同时，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整改，及时报送整改报告，并拟于近期召开相关会议对“空窗期”内募集资金现
金管理进行追认。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3日

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1
债券代码：110085 债券简称：通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方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近期有部分媒体报道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阳股份”）部分产能停产相关事项，因公司前期披露拟以向润阳股份进行增资及
收购相关股东股权等方式，合计取得润阳股份不低于51%的股权，相关事项尚在推进中，为回应市场
关切，便于投资者了解相关情况，特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情况概述

2024年8月14日，公司披露《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
关方签署增资意向性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公司拟与润阳股份及其相关方陶龙忠先
生、上海悦达新实业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盐城元润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范磊先生、上海富桦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深圳润徽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意向协议》，
以向润阳股份进行现金增资及收购相关股东股权等方式，合计取得润阳股份不低于51%的股权，前
述交易总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交易完成后，润阳股份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当前进展情况及风险提示
协议签署后，公司立即组织业务团队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润阳股份进行全面尽职调查以及审计、

评估工作。截至目前，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中，交易各方仍在持续就交易相关事项进行磋商，不排除原
交易方案可能存在调整或终止的风险；磋商过程中，交易各方也同步在积极探讨其他整合方案，如有
确定进展或变化，公司将及时披露。请广大投资者以公司公告信息为准，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24-109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全部
完成出售暨计划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于2024年11
月12日全部出售完毕，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将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202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第四期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2日、2023年8月2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3年9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8,380,03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3年9月5日非交易过户至“贝因美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0.78%，锁定期为2023年9月5
日至 2024年 9月 4日，存续期为 2023年 9月 5日至 2025年 9月 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
月7日、2024年9月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 8,380,030股股份已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全部出售完毕，占公司总股本的0.78%。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期间不存在与《贝因美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披露的存续期不一致的情形。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出售严格
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在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
性资产时，本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
完成相关财产的清算、收益分配等工作。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24-071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065，证券简称：东华软件）于 2024年

11月11日及2024年11月12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并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法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09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4－9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第二十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发行了2023年度第二十期短

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5亿元，票面利率为 2.80%，发行期限为 330天，兑付日为 2024年 11月
12日。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
度第二十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以及 2024年 11月 5日登载于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
com.cn）、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二十期短期融
资券兑付公告》。

2024年11月12日，本公司兑付了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512,622,950.82元。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89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4-038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瑞康医药”）于2024年11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2024-036）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4年 11月 8日）登记在册的前

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股东名册
张仁华
韩旭

荆州招商慧泽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艾动实业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201,498,159
185,491,897
75,235,525
26,845,667
16,518,084
10,286,601

占总股本比例（%）
13.39
12.33
5.00
1.78
1.10
0.68

7
8
9
10

青岛城投城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陈旭锐
田珊珊
张燕

8,100,000
7,622,100
7,168,400
5,200,707

0.54
0.51
0.48
0.35

注：以上股东的持有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股数量。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册

张仁华
荆州招商慧泽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韩旭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艾动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城投城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陈旭锐
田珊珊
张燕

持股数量（股）

201,498,159
75,235,525
46,372,974
26,845,667
16,518,084
10,286,601
8,100,000
7,622,100
7,168,400
5,200,707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比例
（%）
14.76
5.51
3.40
1.97
1.21
0.75
0.59
0.56
0.52
0.38

注：以上股东的持有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3日


